通普法办[2018]1号

关于转发《关于开展2018年度全区网络在线

学法和普法考试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各旗县（市区）普法工作专项组办公室，各旗县（市区）司法局，通辽市各委、办、局和各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普法依法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

现将《关于开展2018年度全区网络在线学法和普法考试工作的通知 》（内依法治区办〔2018〕6号）转发给你们，请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自行安排好日常学法工作。年度考试时间定于2018年12月份（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通辽市普法工作专项组办公室

                                 2018年3月12日

内蒙古自治区依法治区领导小组办公室

内蒙古自治区普法工作专项组办公室
内依法治区办〔2018〕6号

关于开展2018年度全区网络在线

学法和普法考试工作的通知

各盟市普法依法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自治区直属机关工委、教育厅、国资委、金融办普法依法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

   为落实中组部、中宣部、司法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四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意见》以及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的意见》有关要求，贯彻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宣传部、司法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四部门联合印发的《内蒙古自治区关于落实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实施办法》有关决议。顺应普法工作网络化发展趋势，进一步促进领导干部、公务员法律思维的养成和法律知识水平的提高，增强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法律素质和依法管理、诚信经营的能力。自治区依法治区领导小组办公室和自治区普法工作专项组办公室决定，继续组织开展2018年度网络在线学法及考试工作，具体通知如下：

    一、学习对象      

    除特殊部门和聘用制工勤人员之外，全区各级党政部门、立法部门、司法部门、人民团体、事业单位、大专院校、国有大中型企业、中央驻区单位的公职人员，均要参加网络学法用法和无纸化考试。当年退休人员、长期病假和长期出国（境）培训人员，经本单位和同级普法依法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意后可不参加。

    二、学习内容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内蒙古重要讲话精神》专题，《内蒙古自治区新颁布地方性法规》专题，《内蒙古自治区“谁执法谁普法”课程》专题，各行业重要和新修订、新修改法律法规解读专题等内容。

    三、学考方式

    1.总体安排：每年“一库、一考、一证”。“一库”即从2016年起，每年建一套题库作为当年的学法考法题库；“一考”即达到参考条件的学员每年必须参加年度考试；“一证”即为年度考法及格的学员颁发“××年度网络在线学法考试合格证”。

   2.日常学法：以内蒙古自治区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及考试网络平台（www.faxuan.net简称“法宣在线”，下同）和“法宣在线”手机APP为载体，采取积分制管理方式，设有专题学习和专题练习，鼓励学员边学边练，充分调动各级公职人员日常学法积极性。积分规则方面，根据登陆学习和参与练习情况，系统自动生成相应积分，每日积分上限为222分，积满5000积分视为日常学法合格，即可参加年度学法考试。
3.年度考试：考试内容为“法宣在线”平台所列的专题学习内容。题库题量总数达10000道以上，年度普法考试采用百分制试卷，考题由电脑随机抽取、智能组卷、卷卷不同。学员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试题并提交试卷，成绩即时显示。年度学法成绩60分以上为合格。2018年，未达到学分要求、成绩不及格的，将于年度考试后统一安排一次补考，经补考仍未合格的学员，视为当年度学法成绩不合格，记入个人学法档案，并报送相关干部管理部门备案。年度考试定于2018年12月（考试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四、组织实施
各地、各部门要按照各级普法依法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一安排，认真做好分类统计、费用缴纳、学号管理工作。

（1） 做好分类统计。各地、各部门要按照2018年度人员在编在岗情况，做好应参学人员的摸底统计工作。各单位内部选派一至两名网络管理员按学法对象要求统计各单位参学人数并负责相关工作。对于有特殊情形无法参学的单位及个人，将情况报至同级普法依法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经同意可不参加本年度学习和考试。

（2） 按时缴纳费用。按照司法部“微收费、广普及、逐年递减”的要求，2018年续费的公职人员网络学法用法和无纸化考试费用为10元/人，由各地、各部门自行向研发单位缴费（详见附件1），已于2016年一次性缴清三年费用的单位不再重复缴费。各地、各部门填写《已注册单位续费信息表》（详见附件2）完成缴费，并将申购信息报研发单位。研发单位将分批审核申购信息、出具发票、激活账号，并为各单位全面开具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如本单位无法报销可联系研发单位开具纸质发票。

（3） 做好学号管理。各单位按照“属地管理、就近报名”的原则，做好学号发放和管理工作。垂管单位为方便上级单位管理和掌握工作情况也可由上级单位统一报名进行管理。报名缴费后，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将向新增单位统一发放单位账号和学员学号，由单位管理员负责录入学员信息，下发账号，组织学习；原有单位账号不变，学员学号不变，新增学号激活后方可使用；对于2017年度辞职、退休、死亡人员，可在操作平台中做失效处理或者发放给2018年度新入职人员使用；工作调动人员的学号要及时进行调出处理（操作指南详见附件3）。

自治区依法治区领导小组办公室联系人：梁爽，电话：0471-5301244，邮箱：sftfxc@126.com；全国技术咨询热线400-659-2288（拨1）；全国客服QQ：4006570518。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内蒙古办事处联系人：陈楼心，非技术类咨询电话:18001133640，邮箱:3250484159@qq.com；
内蒙古自治区厅局及下属二级单位QQ交流群：496484451。

各盟市、县市区旗普法依法治理办公室要积极创建本地区QQ群并要求辖区各用户单位管理员全部加入，以方便及时沟通。

    附件：1.新学员注册开通办法

          2.已注册单位续费信息表

          3.“法宣在线”平台操作指南

内蒙古自治区依法治区领导小组办公室  内蒙古自治区普法工作专项组办公室 

               2018年3月5日

附件1：

新学员注册开通办法
首次申请学号的用户单位，按本单位学员人数×25元/人（首年费用，次年费用20元/人，第三年费用10元/人），向平台研发单位汇款。汇款方式一【开户名：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有限公司，账号：1100 1071 6000 5604 0867，开户行：建行北京市右安门支行（行号1051 0000 9098）】或者汇款方式二【开户名：北京法宣在线科技有限公司，账号：0200 2510 0920 0025 318，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海淀支行（行号1021 0000 4960）】。

汇款后务必将汇款单位全称（开发票使用，如个人替单位汇款，则务必在《汇款凭证》上注明“汇款单位全称”）和《汇款凭证》及时传真至研发单位010-62123882、62151293、62167260，或发电子版《汇款凭证》至邮箱3250484159@qq.com。

财务人员核实后开具发票，通知技术人员在后台激活已缴费用户的学号。学员用单位下发的学号和密码（初始密码888888）登录平台或下载手机APP客户端进行日常学法和考试。

附件2：

已注册单位续费信息表

                 市（盟）              县（市、区）
	单位全称

（开发票用）
	

	申购情况
	原单位学员总数：     人，续费    人(续费是指有学号学员续交下一年的费用），新增     人（新增指首次报名申请参加学法考试的学员）。

	汇款金额
	
	汇款日期
	

	汇款单位

或个人姓名
	
	汇入单位
	民主法制□ 法宣在线□

	详细地址
	

	单位管理员
	
	管理员账号
	

	管理员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其他联系人
	
	联系电话
	


注意：续费汇款后务必将本《已注册单位续费信息表》（如个人替单位汇款，则务必在“汇款人名称”栏上注明“汇款单位全称”）和《汇款凭证》及时传真至研发单位010-62123882、62151293、62167260，或发电子版《汇款凭证》至邮箱3250484159@qq.com。

财务人员核实后开具发票，通知技术人员在后台激活续费用户的学员学号。

附件3：

“法宣在线”平台操作指南
    （一）管理员操作流程
1.新增单位学号导入方法和步骤：单位管理员需登陆管理员账号自行下载学员模板，按照“一人一号”原则，在模板中设置学员对应的账号、职务级别等信息，完成模板导入后，将学号对应发放至每个学员，学员即可登录。对于人员较多的单位，单位管理员也可以编辑不完整的模板（只需要填写登录账号、职务级别、邮箱，姓名和政治面貌等5个信息，邮箱事后学员可自行修改），模板中的其他项目可以空白，单位管理员导入不完整模板后，由学员自行登录完善个人信息。操作步骤：登陆管理员账号→登录系统→修改密码(密码为6-12位数字加字母组成)→单位会员管理→下载模板→模板中填入系统的会员账号，姓名、职务级别，电子邮箱以及政治面貌等信息→导入会员→发放学号。

2.新学员学号导入步骤：登陆管理员账号→系统管理→单位会员管理→点击添加，添加时注意：账号必须续在已有账号下面，长度13位数字，管理员需要填写姓名，登陆账号，职务级别，电子邮箱后点击保存即可。

3.学员账号失效处理步骤：对于2017年度辞职、退休、死亡人员，可在操作平台中做失效处理。具体操作步骤：登陆管理员账号→系统管理→单位会员管理→操作→点击失效按钮（方块相叠）即可。

4.学员信息修改步骤：登陆管理员账号→系统管理→单位会员管理→操作→点击编辑（小笔）即可对学员信息进行修改。

    （二）学员操作流程

1.学员操作步骤：第一步：打开浏览器，输入www.faxuan.net或xf.faxuan.net，即可登录。第二步：在网站首页左上方“学法考试登陆专区”点击“内蒙古”后在登陆框内输入自己的学号和密码（初始密码为888888）。第三步：首次登录时，必须点击个人主页左上角“账户管理”，及时完善个人信息，同时注意修改密码（需牢记密码，如丢失，可联系本单位管理员重置密码）。登陆学号之后，若是弹出“绑定联系方式”的对话框，为方便找回密码，原则上选择绑定；也可以选择“暂不绑定”按钮。第四步：点击顶部导航“我的学习”或者“必修课”，选择对应的学习内容，点击“开始学习”即可开展日常学法。考试时点击顶部导航“我的考试”或点击页面“小铃铛图标”，选择对应的考试，点击“进入考试”即可开始考试。

2.在电脑上使用IE、360、火狐、谷歌、腾讯等比较大众化的浏览器访问本平台学习考试。如需使用手机，请至“法宣在线”官方网站扫描二维码下载APP，或者在360、百度、小米、豌豆荚、华为、苹果等软件市场搜索“法宣在线”下载APP，不要使用手机浏览器登录平台。

3.学法考试过程中遇有问题，可拨打平台全国技术咨询热线400-659-2288（拨1）解决；也可以添加全国客服QQ：4006570518进行在线沟通。

    （三）积分规则
    1.登录赚积分：用户每次登陆系统得10积分,每日上限为20分。
    2.完善信息赚积分：每修改一次个人信息获得2积分,每日上限为2积分。
    3.课程学习赚积分：每学习课件10分钟以上获得40积分,每日上限为120积分。
    4.做题赚积分：每天做一套练习分数不少于0分,可得40积分，每日上限80分。
文件








